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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 

关于对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3〕第 271 号 
 

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根据你公司在 2020 年 2 月 3 日披露的《关于签订部分债务

豁免协议的公告》，你公司与霍尔果斯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霍尔果斯摩山）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签订《债务处置协

议》，霍尔果斯摩山同意减免你公司 1,400 万元债务，该债务豁

免相应减少当期利息费用。 

2023 年 6月 21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收到控股股东民事判

决书的公告》称，你公司与霍尔果斯摩山、江苏鑫田实业投资有

限公司(以下简称江苏鑫田)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签订《债权转

让协议》，约定上述 1,400 万元豁免债务由江苏鑫田承担，同日，

霍尔果斯摩山与你公司控股股东中山乐兴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中山乐兴）签订《保证合同》，就前述债务提供不

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。霍尔果斯摩山诉请江苏鑫田、中山乐兴

履约，上海金融法院作出二审裁定，判决江苏鑫田向霍尔果斯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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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支付债权转让款 1,400万元，中山乐兴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

我部对相关事项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认真核查后说明以下事项： 

1.上述诉讼涉及的债务转让、担保事项是否与你公司和霍尔

果斯摩山在 2019 年 12 月 30 达成的债务豁免构成“一揽子”安

排，结合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、商业合理性、程序合法合规性、

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“抽屉协议”或其他交易安排等方面，

充分说明前期债务豁免交易是否附有条件，债务豁免是否满足计

入当期损益的条件，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准确、恰当。 

2.你公司 2019 年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

778.42 万元。 

（1）相关事项对你公司前期已披露财务报告的影响，如涉及

对前期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，请及时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和信息

披露义务。 

（2）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

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第五条的要求，核查相关会计差

错更正是否具有广泛性影响或导致公司相关年度盈亏性质发生

改变，是否需对更正后财务报表进行全面审计并出具新的审计报

告。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3．请结合前述问题的核查结果以及债务豁免的筹划、决策、

执行过程，说明你公司与霍尔果斯摩山是否进行虚假债务豁免，

是否通过虚假债务豁免规避退市，并全面核查说明其他债务豁免

是否真实、有效，你公司管理层是否勤勉履职，是否切实维护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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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4.上海市静安法院于 2022年 8月 16日对上述案件作出一审

判决，你公司直至二审判决才对该案件进行信息披露。请说明你

公司知悉或者理应知悉诉讼、诉讼涉及事项的具体时点，自查并

说明信息披露的及时性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3 年 6 月 28 日

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

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等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2023年 6月 22日 


